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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職能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及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規劃 

 

一、本公司董事會由 9 席董事組成，包含 6 席董事及 3 席獨立董事，任期 3 年，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第 8 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席次占全體董事約 33%；台達電子工業董事代表人占全體董事約 44%，具備

專業經理人資格。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帶領，以落實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

能為目標。  

(一)為落實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應考量董事會成員的多元化及專業性:  

1.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本公司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本公司於 2016 年訂

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於 2020 年修訂之，明定董事之選任應考慮董事會之

整體配置，成員組成應多元化，如具備不同專業背景、工作領域或性別等，具執行

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專業背景包含電機、資訊工

程、自動控制、會計、管理等領域，且具備公司業務所需經驗，以發揮策略指導功

能，個別董事落實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之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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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堅

(男) 

中華

民國 
否  v 0 

國際

管理 
優 優 優 優 優 優 優 優 

王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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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會成員專業性：  

本公司董事選舉依章程規定採「侯選人提名制度」，所有董事侯選人由董事會進行

提名及資格審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依據本公司「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 30 條，董事宜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

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宜具備之能力如：營運判斷、會計及財務分

析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決策能力等。本公司

每年舉辦董事進修課程,以提升董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整體知識。109

年除部份董事參與台達電子公司自辦董事進修課程主題包含「公司策略發展方向」

及「從電信發展談行動 5G 的機會與挑戰」外，其餘董事參加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舉辦之各式研討會。  

(二)為健全監督功能，考量提升本公司董事會運作頻率：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以審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包含環

境、社會和經濟衝擊、風險與機會。109 年共計召開 7 次董事會,平均出席率約 98%。 

(三)為強化管理機能，考量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  

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規定，每年應執行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且應至少

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一次。本公司

108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已於 109 年初完成內部評估，相關評估結果已公布於公司

網站，亦可參閱本年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說明。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負責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

及獨立性與績效、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以及公司存在

或潛在風險之管控。每季至少一次與內部稽核主管就公司內控管理重要發現進行溝

通，並與會計師就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年度並包含個體財務報告)查核或核閱之治理

事項進行溝通，相關溝通情形，包含溝通方式、事項及結果等揭露於公司網站。審計

委員會運作情形 請詳本年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評估公司董事或經理人薪酬水準與公司

經營績效之連結，藉由履行下列職權，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一、定期檢討本

規程並提出修正建議。二、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

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三、定期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本公司秉持資訊透明的一貫態度，於董事會召開後均即時將重要決議登載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以維護股東權益，並定期舉行法人說明會，提高投資人對公司之認同。 

 

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皆遵循董事選舉辦法及多元化精神選出自股東方、產業菁英及各領域

專家共同組成，除了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亦認同公司的價值觀、具有誠信正直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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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並以創造股東價值為最大努力目標。董事會成員之董事長，對公司治理及經營管

理等，均有相當的專業度，擘劃公司發展藍圖。 

董事長針對高階經理人培訓及接班計畫，不定期與董事進行溝通及意見交換並討論接班

規劃，接班人選除了必須具備卓越的工作能力外，價值觀念更要與公司的核心價值(誠信、

關懷、創新、當責)相符。為培育高階經理人，晶睿提供多元的培育方式，共分為管理能

力、專業能力、個人發展計畫及工作輪調四大層面，除了提供高階測評由外部顧問進行

一對一回饋，接班人選須在內部經歷研發、產品行銷、業務等跨部門輪調，培養相關職

能。如 2020 年因應公司策略轉型而進行事業單位組織改組，而產生之重要管理階層職

缺，係透過高階經理人中遴選，由廖禎祺副總經理擔任總經理、陳信成副總經理擔任代

工事業群執行副總經理及顧中威副總經理擔任品牌事業群執行副總經理職務，這三位高

階經理人藉由各部門輪調的歷練，能深入了解公司跨部門間營運模式並具備深厚的產業

經驗。 


